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００

点在公

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等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其中

一种表决方式进行投票。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

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

１

、审议公司聘任刘远清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拟竞购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３

、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

审议事项

１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

审议事项

２

、

３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３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４

、其他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０８１

收 件 人：王 新 邱卫东

电 话：（

０５３３

）

３０８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３３

）

３０８９６６６

（

２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四、网络投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５５

； 投票简称为“金岭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议案

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公司聘任刘远清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公司拟竞购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

３．００

注：对于议案以

１００．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对于议案一中有多

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表决。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交所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分拆投票。 统计时以所有议案中最大的表决权数计算该

ＱＦＩＩ

帐户所代表的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不能撤

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若股东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弃权。

（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三项议案中的一项或两项投票

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一至二项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

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至三

项议案中的一项或两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５

）、网络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收市后持有“金岭矿业”

Ａ

股的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

案一表决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６５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拟投反对票，只需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

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拟投弃权票， 只需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

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

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股东进行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时间：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本授权委托书仅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使用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６４

，

０１２．６１ ２７０

，

６７７．６５ －２．４６％

营业利润

４３

，

７１０．３６ ４１

，

５５１．３２ ５．２０％

利润总额

４８

，

３８９．９６ ４６

，

５７１．７８ ３．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

，

９０１．１９ ３３

，

３６６．５３ １０．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６２８ ０．３２８０ １０．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０１％ ２２．３５％ －２．３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２２

，

４３８．３５ ５１８

，

０３７．９８ ５８．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

，

８６６．７５ １６５

，

９６６．１３ ２２．２３％

股本

１０１

，

７１７．８０ １０１

，

７１７．８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９９４４ １．６３１６ ２２．２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公司房地产主业务平稳发展，实现净利润同比上涨约

１０．６％

。

２

、公司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变化，在

２０１１

年加强了商业地产发展布局，公司抗御市场风险及持续

成长能力得到提高。

３

、公司建设万吨级有机氟项目前期报批工作进展正常。

４

、上表中总资产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新增商业地产项目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由于预计全年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不会上升或下降

５０％

以上，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未

对全年业绩进行预测，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其森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星明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2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05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香江

"

）持有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限售流通股

40611.533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9%

，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

2009

年

6

月

25

日，南方香江将所持本公司

8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广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番禺信用社，质押登记证明编号为

ZYD090585

，请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临

2009-010

号公告。

2011

年

10

月，南方香江办理了

2000

万

股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请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临

2011-020

号公告。

2012

年

1

月，南方香江再次办理了

2000

万股质押登记解除手续，请详见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临

2012-003

号公告。

2012

年

2

月

21

日，南方香江将剩余

4000

万股全部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时，

2012

年

2

月

21

日，南方香江将所持本公司

8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广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质押登记证明编号为

ZYD120163

。

截至目前， 南方香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611.5339

万股中的

37600

万股进行了

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2-002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

"

省高院

"

）刑事判决书【（

2011

）湘高法刑二终字第

81

号】，省高院已对张嘉明、谢辉上诉一

案进行终审判决。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与贵州独山孟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上海祥达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恒邦投资有限公司、庄志研、贵州润丰矿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谢辉、张嘉

明签署《关于合作开发贵州省独山县水岩乡维寨锑矿之协议》，投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合作开

发贵州省独山县水岩乡维寨锑矿； 与贵州独山郁家寨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上海沧

达经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亚太实业有限公司、李文清、贵州润丰矿产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谢辉、张嘉明签署《关于合作开发贵州省独山县郁家寨铅锌矿之协议》，投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合作开发贵州省独山县郁家寨铅锌矿。

本公司在上述合作中的投入系一段时期的收益权， 无法实际参与被投资企业管理。 此

后，为取得上述项目股权进而实现对被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本公司签订了《关于独山县孟

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贵州润丰矿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将其

所持独山县孟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中的

31%

股权转让给公司，该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4,960

万元。由于需核实储量，因此没有办理该股权的任何工商登记手续。本协议签署后，本公司于

2008

年

2

月向贵州润丰矿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预付股权转让款

1,700

万元， 并派员参与管

理。 至此，本公司在上述两个项目累计投入

4,700

万元。

由于该项目一直没有任何回报，本公司多次与对方交涉欲追回投资但未果。 在连续追讨

仍未有实质性进展，同时多种迹象表明该项目很有可能是张嘉明、谢辉利用公司迫切希望寻

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编造相关资料欺骗公司的情况下，为保障自身利益，

2009

年

9

月

27

日，公司以张嘉明、谢辉等借贵州润丰矿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虚构矿产储量事实、隐

瞒真相为由，向湖南省平江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平江县公安机关进行了立案及

侦查工作，并于侦查终结后移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了公诉。

2011

年

2

月

11

日，该案已经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判决，并下达（

2010

）岳中刑二初字第

8

号《刑事判决书》。 上

述情况已在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原审被告人张嘉明、谢辉因不满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同时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

抗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支持抗诉。

2011

年

11

月

24

日，省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湖南

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审理了本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判决情况

经省高院终审判决，判决结果如下：

1

、驳回上诉人张嘉明、谢辉的上诉，维持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岳中刑二初

字第

8

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

"

一、被告人张嘉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罚金二百万元。

"

2

、撤销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岳中刑二初字第

8

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

"

二、

被告人谢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

三、对被告人张嘉明、谢辉的犯罪所得

12005

万元予以追缴，返还各被害单位。

"

3

、上诉人谢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百万元。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 公司曾为湖南天银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行借款

808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湖南天银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积

欠交通银行利息

350

，

222.62

元，公司被诉需负连带清偿责任，该案件已由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中。

除上述诉讼外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就本案相关投资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了损失。 公司将按公安机关追缴回款确认

收益。

六、备查文件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1

）湘高法刑二终字第

81

号】。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2-003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法院

"

）分别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

17

日受理了

郑晓虹、陈小云、陈敬诗等

3

人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虚假陈

述赔偿纠纷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受理（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状》等文件。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因公司

2007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存在不实

表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2003

年

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证

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投资者郑晓虹、陈小云、陈敬诗

分别向公司索取赔偿款项人民币

28,755.68

元、人民币

65,483.81

元和人民币

95,313.55

元。

法院将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

17

日、

18

日开庭审理上述案件。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同日披露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2012-002

）中所述事项

外，公司没有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

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受理（应诉）通知书》和《民事诉状》等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2-004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同意聘任张翠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聘任自

2012

年

2

月

21

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认为：张翠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等使之能够胜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职务，同意董事会聘请张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之决定。

张翠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附件：张翠女士简历

张翠，女，

1985

年生，本科学历。

2007

年进入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于同年

9

月起担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至今。

2007

年

9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第三十二期董事会秘书资

格培训合格证明。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2-00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Ⅲ

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Ⅲ

5

、主持人：董事冯均鸿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516,657,964

股，占公司总股本

834,

126,241

股的

61.94%

。 董事冯均鸿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

决。 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516,657,964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以

516,657,964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关于变更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

、以

516,657,964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合作业

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4

、以

516,657,964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2-006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八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共发出表决票

9

张， 至本次董事会通讯表决截止期

2012

年

2

月

22

日，共收回表决票

9

张，参与表决所有董事全部同意本次董事会议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明

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上限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对外披露的编号为临

2012-001

号公告），为进一

步明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上限， 本次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确定如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88

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不超过

77,168.65

万元，全部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12004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族控股集团

"

）的通

知：

大族控股集团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将其质押给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信

托

"

） 的本公司

5,625

万股股权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解除手续。

目前大族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88,190,93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8.02%

。 本次解

除质押的

5,62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04,439.66

万股的

5.39%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大族控股集团（实际控制人高云峰先生控股

99.00%

）持有本

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1,89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39%

；高云峰先

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2,8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26%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08

债券代码：

115003

债券简称：中兴债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已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

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2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

次会议

"

）以电视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西安、北京、上海、香港召开。 应到董事

13

名，实到

董事

10

名，委托他人出席董事

3

名（董事王占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

委托董事长侯为贵先生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魏炜先生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谈振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已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魏炜先生行使表决权。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张建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

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

2013

年

3

月

29

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将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1

。 ）

本次董事会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非独立董事人选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查，

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建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张

建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在本次董事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

德先生对《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完成了对推荐的非独立董事人选的资格审查工作，做出了第五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建议，并已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整个过程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决定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召开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建恒，男，

51

岁。 张先生

1982

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具备高级工程师职

称。

1982

年至

1989

年任职于化工部第一胶片厂；

1989

年至

1996

年任职于中国乐凯胶片公司

第一胶片厂；

1996

年至

2011

年历任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其间先后

兼任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

2011

年

11

月至今任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张先生拥有丰富的管理及经营经验。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张先生在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间接股东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任副总经理，因此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09

债券代码：

115003

债券简称：中兴债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兹通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二）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

电话：

+86

（

755

）

26770282

（三）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四）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保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召开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3

点整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中兴通讯

"

（

000063

）所有股东（以下简称

"

内资股股东

"

）（因

2012

年

3

月

11

日为星期日， 该登记日的在册内资股股东与

2012

年

3

月

9

日在册内资股股东相同）；

2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4:30

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H

股股东

登记册的公司

H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H

股股东

"

）（因

2012

年

3

月

11

日为星期日，该登记日

的在册

H

股股东与

2012

年

3

月

9

日在册

H

股股东相同）；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七）

H

股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日期

公司将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起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止（包括首尾两天）

暂停办理

H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H

股股东，如欲出席本次会议，须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下午

4:30

前将过户文件连同有关之股票交回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

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

楼

1712-16

铺。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普通决议案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雷凡培先生于

2012

年

2

月

9

日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张建

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

2013

年

3

月

29

日）止。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与本通知同日公告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登记方式

1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法人股股东）需持其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3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应将拟出席本次会议的确认回条以来人、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

登记地点。

（二）出席登记时间

本次会议的登记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法定

假期除外）。

（三）登记地点

本次会议的登记地点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

6

楼

（邮编：

518057

）。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凡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之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

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其出席本次会议及投票。股东在填妥并交回

"

表决代理委托书

"

后，

仍可亲身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在此情况下，

"

表决代理委托书

"

将被视为撤回。 委托两

名以上（包括两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累计行使表决权的该股东的股份数，不得超过该

股东在本次会议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且每一股份不得由不同的代理人重复行使表决权。

2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授权股东签署或由其被委托人签署。 如

"

表决代理委

托书

"

由授权股东以外的其他人代为签署的，则该

"

表决代理委托书

"

必须办理公证手续。

"

表决

代理委托书

"

必须在本次会议举行前

24

小时交到本公司注册地方为有效。

3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投票表决的，该等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经授

权股东签署的书面

"

表决代理委托书

"

、授权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预计本次会议会期不超过一日，出席人员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人：王晗

（三）会议联系电话：

+86

（

755

）

26770282

（四）会议联系传真：

+86

（

755

）

26770286

五、备查文件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1

：

ZTE CORPORATION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代号

: 763

）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三）举行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表决代理委托书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数目

１

﹕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类别 （内资股或

Ｈ

股）

１

﹕

本人

/

我们

2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股东，兹委任大会

主席或

3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

/

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

/

我们出席于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时正

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电话：

+86(755)26770282]

举行之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

代表本人

/

我们就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则

本人

/

我们之代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４

反对

４

弃权

４

１

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建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日期﹕二

○

一二年

_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签署

5

﹕

附注﹕

1.

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如未填上股数，则表

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与所有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本公司股份有关。 亦请填上与本表决代

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类别（内资股或

H

股）。

2.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3.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委派之代理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

受委任代理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委派超过一位代理的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

权。 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4.

注意﹕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

对」栏内填上「

√

」号。 阁下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则

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投票。 除非 阁下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

知所载之决议案外， 阁下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5.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 阁下或 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如

股东为法人，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

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 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则授权该受托

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6.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身

或委派代表），犹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

理出席大会，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

投票。

7.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连同授权

签署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注册办事处，

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

6

楼 （邮政编码﹕

518057

）方为有效。

H

股持有人必须将上述文件于同一期限内送达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M

楼，方为有效。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附件

2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TE CORPORATION

(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注 册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号

: 763

）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确 认 回 条

致 ﹕中 兴 通 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贵 公 司」

)

本 人

/

我们

(1)

地 址 为

为 贵 公 司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人 民 币

1

元 股 份

之 登 记 持 有 人

(2)

， 兹 通 知 贵 公 司 ，本 人

/

我们 出 席

(

亲 身 或

委 托 代 表

)

贵 公 司 于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

星 期三

)

上 午 九 时 正 在

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举行之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日 期 ﹕二

○

一二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股 东 签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注 ﹕

1.

请 按 公 司 股 东 名 册 所 示 用 正 楷 填 上 阁 下 之 全 名（中 文

或 英 文 名）及 地 址（须 与 股 东 名 册 上 所 载 的 相 同）。

2.

请 填 上 以 阁 下 名 义 登 记 之 股 份 数 目 。

3.

请 填 妥 及 签 署 本 确 认 回 条 ， 并 于二

○

一二 年三月二十二日 或 以 前

采 用 来 人 、 以 邮 递 或 传 真（按 下 文 所 述 地 址 或 传 真 号 码（视 情 况

而 定 ） ）方 式 将 回 条 交 回 本 公 司 。

就 内 资 股 股 东 而 言 ﹕

交 回 注 册 办 事 处 ﹕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

传 真 号 码 ﹕

+86

（

755

）

26770286 )

就

H

股 股 东 而 言 ﹕

交 回 香 港 之 主 要 营 业 地 址 ﹕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5

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8

楼

(

传 真 号 码 ﹕

+852-35898555 )


